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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法務部、法務部矯正署、台灣桃園監獄、

台灣台北監獄。 

貳、案   由：法務部所屬台灣桃園監獄教誨師郭宗睿、

台灣台北監獄管理員吳仲義及法務部矯正

司科長趙國樑等監所人員，於 98 年 10 月

至 99 年 8 月間共接受幫派份子 30 餘次飲

宴、8 次饋贈，趙國樑且不當收受結婚賀

禮及禮車服務新台幣數萬元，顯有違失；

另接受幫派份子等人請託 40 件、對 42 名

收容人特殊照顧、傳遞訊息或挾帶違禁物

品入監，並關說監所人事遷調案件；法務

部、法務部矯正署、台灣桃園監獄、台灣

台北監獄未善盡管理監督及檢討究責之責

，洵有重大違失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據報載：台灣台北監獄(下稱台北監獄)爆發管理員

吳仲義、感化收容人之教誨師郭宗睿等涉嫌集體收賄，

涉嫌協助夾帶違禁品交付收容人販售，並接受家屬招待

喝花酒等集體收賄弊案；相關權責機關於監督管理上，

涉有違失乙案，經本院向法務部及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

察署（下稱桃園地檢署）調閱相關卷證資料，並約詢台

灣桃園監獄(下稱桃園監獄)前教誨師郭宗睿、台北監獄

前委任管理員吳仲義、台灣屏東監獄(下稱屏東監獄)總

務科長羅毓維、法務部陳守煌政務次長、法務部矯正署

吳憲璋署長、趙國樑科長等相關人員。案經調查完竣，

相關違失如次： 

一、桃園監獄教誨師郭宗睿、台北監獄管理員吳仲義及法

務部矯正司科長趙國樑等監所人員，於 98 年 10 月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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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 年 8 月間共接受幫派份子 30 餘次飲宴、8 次饋贈，

趙國樑且不當收受結婚賀禮及禮車服務新台幣數萬元

，顯有違失；而法務部及桃園監獄、台北監獄應負未

善盡管理監督之責。 

(一)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：「公務員應誠實清廉，謹

慎勤勉，不得有驕恣貪惰，奢侈放蕩，及冶遊賭博

，吸食菸毒等，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。」法務部所

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第 10 條：「矯正專業人員

不得私下與收容人或其親友酬酢往還或有金錢借貸

關係。對於收容人或其親友餽贈之金錢或禮物，一

律不得收受。」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條、第

7 條第 1 項及第 10 條規定，公務員原則上不得要求

、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，原

則上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，

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時應於 3 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

會政風機構。幫派首腦或成員常因犯罪入監服刑，

或需關照服刑中幫派成員，或因幫派、親戚、交往

而為收容人之親友關係，與監所公務員（下稱監所

人員）具有利害關係，監所人員如接受該等幫派首

腦等人招待飲宴、餽贈，則已違反上開規定。 

(二)幫派及其首腦：據法務部矯正署 101 年 5 月 9 日法

矯署政字第 10109010030 號函復：「至尊盟」原係

台北「下厝庄」角頭老大「侯○○」（四海幫）所

創立的金融犯罪組織，84 年間與台灣三大犯罪組織

之一「天道盟」旗下分會之「至尊會」結合，仿照

日本經濟犯罪組織「總會屋」的運作模式，主要從

事介入上市公司股東會，暴力恐嚇上市公司，強索

顧問費，要董監事讓出席次等不法行為；各幫派皆

有「至尊盟」成員，「隱性」會員頗多，被稱為「

股市黑杉軍」；86 年遭列「治帄專案」對象掃蕩後
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.aspx?id=FL057837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.aspx?id=FL057837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F%B0%E5%8C%97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B%9B%E6%B5%B7%E5%B9%AB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F%B0%E7%81%A3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8A%AF%E7%BD%AA%E7%BB%84%E7%BB%87%E5%88%97%E8%A1%A8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8A%AF%E7%BD%AA%E7%BB%84%E7%BB%87%E5%88%97%E8%A1%A8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A4%A9%E9%81%93%E7%9B%9F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97%A5%E6%9C%AC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B0%91%E5%9C%8B86%E5%B9%B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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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有勢微跡象，轉以暴力討債等形式活動，以土城

、板橋、雙溪、新莊、新店、景美、汐止、南港、

基隆等區域為地盤。本案發生當時，邱○○係「至

尊盟」執行長，林○○為尊風會會長，黃○○基隆

會會長，柯○○係邱○○、林○○友人，因暴力討

債於 93 年 8 月遭以流氓管訓，95 年 5 月管訓完畢

。 

(三)郭宗睿、吳仲義、趙國樑任公職情形：查郭宗睿原

名郭宗藝，自 82 年 1 月 21 日服務台北監獄，歷任

雇用管理員、管理員等職，90 年間因涉入該監教誨

師張喜發利用身分之便，以公文紙袋挾帶檳榔與香

菸進入監內，透過在合作社充當送貨員（雜役）之

收容人販售予其他收容人牟利，再將販售所得交郭

宗睿攜出及後續處理等情，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

決記過 2 次。91 年因考詴及格，調升為薦任科員，

歷任台北看守所科員、新店戒治所輔導員，96 年 9

月 20 日帄調桃園監獄調查員，98 年 10 月起擔任桃

園監獄教誨師，負責對收容人實施教誨、教育輔導

、累進處遇、假釋分數之統計呈報及文康活動之安

排等項。吳仲義自 85 年起擔任台北監獄管理員，95

年起任職該監 2 教區營繕隊，擔任該監各處工廠、

房舍之修繕助勤，有選派所需雜役及接觸收容人之

機會。趙國樑曾任屏東看守所所長，自 94 年起任職

法務部矯正司科長，辦理監所醫療及協辦人事業務

（矯正司為法務部幕僚單位，該司及監所人事業務

由法務部人事處承辦，矯正司第六科協助辦理），

該司自 100 年改制為矯正署，另設人事處，趙國樑

任衛生保健科科長。 

(四)郭宗睿、吳仲義、趙國樑於 98 年 10 月 18 日至 99

年 8 月 16 日間多次接受幫派首腦飲宴及餽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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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據桃園地檢署 99 年度他字第 3882 號、偵字第

32576 號、100 年度偵字第 12825 號偵查卷附法

務部台北市調查處監聽譯文（下稱監聽譯文）、

行動蒐證紀錄及桃園地檢署偵辦筆錄，統計自 98

年 10 月 18 日至 99 年 8 月 16 日監聽之 10 個月

期間，郭宗睿、吳仲義、趙國樑等人共同或個別

接受至尊盟執行長邱○○等幫派首腦飲宴計 31

次（其中郭宗睿 25 次、吳仲義 20 次、趙國樑 1

次），贈送茶葉、活蝦或水果禮盒等 8 次（其中

郭宗睿 7 次、吳仲義 3 次、趙國樑 4 次），其中

如 98 年 10 月 19 日續攤龜山愛芝戀 KTV 酒店、

98 年 12 月 26 日台北市百花紅大酒家、99 年 2

月 8 日龜山愛芝戀 KTV 酒店（參加至尊盟中壢分

會尾牙之後）、99 年 2 月 26 日金沙時尚會館酒

店、99 年 5 月 17 日桃園市金蘋果酒店、99 年 6

月 10 日桃園市晶湄酒店、99 年 7 月 10 日中壢市

世紀帝國 KTV、99 年 7 月 22 日台北市金磚酒店

等，多係有女陪侍之酒店、KTV。此外，偶有接

受該等飲宴招待者，包括時任花蓮看守所主任管

理員黃順滄（99 年 7 月 22 日久福樓及金磚酒

店）、台北看守所戒護科管理員朱偉豐（99 年 6

月 24 日九記餐廳及台北市民生東路某酒店）、台

北監獄科員游興裕（99 年 7 月 25 日基隆某處，

99 年 3 月 16 日退休）、基隆看守所主任管理員阮

維仁（99 年 7 月 26 日龜山久福樓，另有基隆看

守所管理員吳德源及苗栗教誨師 1 人）等人，已

知花費金額逾 251,100 元。 

２、此外，據趙國樑於台北市調查處 99 年 10 月 18

日調查筆錄所陳，渠曾與邱○○在桃園統領地下

街、基隆餛飩店、住家附近羊肉爐及台北市九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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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廳多次飲宴，無續攤情事。另據通訊監察譯

文，邱○○99 年 3 月 9 日晚上與郭宗睿、科座（趙

國樑）吃飯，郭宗睿開車到法務部，偕同趙國樑

搭計程車至台北市長春路「九記餐廳」，經查尚

無接受招待至不當場所飲宴之確切事證。 

(五)趙國樑不當收受賀禮及禮車服務： 

１、趙國樑於 3 月 28 日女兒訂婚喜宴時，收受邱○

○、柯○○紅包賀禮各新台幣(下同)12,000 元，

其雖辯稱：「那時候以為他們是 10 個人合包 1 萬

2 千元」云云，惟未能舉證以實其說。且負責禮

金收納之郭宗睿配偶黃○○於喜宴當日曾致電

郭宗睿：「邱○○、柯○○都包 1 萬 2 的紅包，

是今天收禮中包最多的。」趙國樑收受該幫派首

腦 2 人共 24，000 元，核有逾越「公務員廉政倫

理規範」關於正常社交禮俗標準，市價不超過

3,000 元之規定。 

２、趙國樑之女於 99 年 4 月 17 日結婚，趙國樑於同

年 3 月 31 日請邱○○協助婚禮需用之 6 輛車，

邱○○於 4 月 7 日向趙國樑表示：車輛已經安排

妥當，包括 BMW645 敞篷車（作為前導車）、保時

捷休旅車、兩輛賓士 350，以及兩輛 BMW745（或

750）。趙國樑次（8 日）致電邱○○，約定 4 月

10 日晚上見面，趙國樑將地址及地圖資料給邱○

○，讓禮車準時到指定的地點，邱○○告稱「小

海」也有出一輛賓士 350。趙國樑向本院約詢時

稱：「99 年 3 月 9 日是有談禮車，但還沒談好，

小邱說可以幫我介紹。後來，禮車是什麼車，我

也不知道，市價租賃費用多少，因為一般都是跟

朋友借的。」「（問：如果是租要多少錢？）不

清楚。我有交待女婿要包紅包給司機。」其已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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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確有接受幫派首腦贈禮及提供子女結婚禮車

服務情事。其雖辯稱：每輛禮車由新郎發給紅包

各 1,200 元，事後渠於桃園市南帄路「竹圍餐廳

桃園店」宴請邱○○等人，一桌 12,000 元等語，

惟未能舉證以實其說。縱認其上開辯詞屬實，經

查，依業者公布價格係以 3 小時計（超時另行加

收），BMW7 系列每輛 4,000 元，賓士車系每輛

2,600 至 3,600 元，保時捷 2,800 元，故上開禮

車每輛租金市價約為 3,000 元乙節，有「桃○租

車公司」、「幸○結婚禮車出租」商情資料可稽，

趙國樑其事後宴請邱○○，係因「竹圍餐廳桃園

店」辦理婚宴當日剩 2 桌未出菜，依慣例趙國樑

可免費再消費 2 桌等情，為趙國樑所自承，且經

郭宗睿於本院約詢時證述屬實，故趙國樑宴請邱

○○等人並未支出任何費用，趙國樑收受 6 輛禮

車服務之利益超過約 18,000 元。 

(六)郭宗睿於本院 101 年 10 月 24 日約詢時稱：渠大概

是 96 年去新店戒治所服務時，經同事介紹認識邱○

○、柯○○，當時邱自稱是在種水果，柯○○自稱

是在基隆開麵食館，渠被調查局約談之後才知道邱

、柯兩人的黑道背景，何時介紹給吳仲義已不記得

云云。惟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於 99 年 8 月 19 日調

查時，郭宗睿供述：我是 93 年間認識邱○○，他綽

號是「小邱」，我是透過桃園縣大竹國小人事主任

介紹而認識，我知道他是至尊盟的成員等語（桃園

地檢署 99 年度他字第 3882 號卷三，頁 79）。郭宗

睿妻黃○○稱：邱○○、林○○、柯○○3 人為郭

宗睿的好朋友，郭宗睿常和他們 3 人聚餐，大約 96

年起，其因郭宗睿而認識，第一眼印象覺得該 3 人

像混混等語（桃園地檢署 99 年度他字第 3882 號卷

http://blog.udn.com/hughcharles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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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頁 242）。柯○○稱：其與郭宗睿 95 年 8、9

月間認識，後來結拜為兄弟，98 年 8 月間因要開店

向郭宗睿借 30 萬元等語（桃園地檢署 99 年度他字

第 3882 號卷三，頁 026）。此外，基隆市警察局刑

警大隊 99 年 1 月 11 日偵查報告記載：「……（四

）98 年 11 月 7 日 22 時 35 分郭宗睿 0986XXX700 撥

至林○○0912XXX548 電話，郭宗睿稱：『（林）○

○兄，你們桃園會長交接儀式馬時要辦，我現在跟

曾○○、邱○○、阿祥還有四海幫的宋哥一起喝酒

，阿祥叫我跟你撒嬌』，邱宗睿即將電話轉由阿祥

接續跟林○○對話，阿祥請林○○同意讓郭董擔任

至尊盟參事。（五）98 年 11 月 8 日 22 時 59 分，

林○○0912XXX548 撥至郭宗睿 0986XXX700 電話，

郭宗睿告知要介紹一條大條的有幾仟萬至上億元利

潤的 CASE 給林○○，並要林○○事成後算他一份，

於 98 年 11 月 26 日 19 時 57 分邱○○譯文中得知，

該筆利潤共分 4 份，有林○○、邱○○、郭宗睿、

『萬董』等 4 人各 1 份。」（基隆地檢署 99 年度他

字第 30 號偵查卷宗，頁 3）吳仲義向本院表示：渠

與郭宗睿是高職同學，約於 87、88 年（於確認筆錄

時要求改為 97、98 年）經郭宗睿介紹結識邱○○、

柯○○，郭宗睿認識他們應該更早等語。惟渠經常

接受該等人員之招待及請託關照幫派收容人（詳後

述），且一再請託照顧所收容人，通聯中請託照顧

對象多為暴力、毒品犯及幫派背景，且該等幫派分

子與郭宗睿、吳仲義間通聯多次使用「老大」、「

肖年（即幫派小弟）」、「小弟」等，幫派背景明

顯。足認郭宗睿、吳仲義早已結識及瞭解邱○○等

人之幫派背景，且交往密切，渠等於本院之說明不

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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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趙國樑向本院表示：渠係 99 年 2、3 月，應該是 99

年 3 月 9 日在台北市長春路久記餐廳那次，經羅○

○介紹認識邱○○，在場的人渠只認識郭宗睿等語

。惟據檢調監聽郭宗睿與邱○○兩人 98 年 12 月 22

日通話紀錄，郭宗睿說現在與吳仲義拿東西去給「

阿不拉」，「阿不拉」正在北監等，邱○○說因為

水災的關係東西不是很漂亮，也有送給「科座」等

語。案內監聽紀錄顯示，邱○○談話涉及多次送禮

（2 次芒果，一次蓮霧）、人事監所遷調、婚禮禮

車等，一再出現「科座」（桃園地檢署 99 年度偵字

第 32576 號卷一，頁 89），均指涉趙國樑，而無他

人。且邱○○99 年 4 月 7 日趙國樑打電話給邱○○

討論禮車及地址時，邱○○即逕稱呼趙國樑為「科

座」（桃園地檢署 99 年度偵字第 32576 號卷一，頁

148），足見上開 98 年 12 月 22 日通話紀錄之「科

座」，係指趙國樑。復參據郭宗睿向本院表示趙國

樑比渠更早認識邱○○，羅毓維向本院表示：高雄

監獄管理員李福政升遷的事，趙國樑管人事，跟邱

○○比較熟，所以找邱○○去講等語。足見趙國樑

於本院說明不實，渠之前即已認識邱○○，且已相

當程度熟稔。 

(八)綜上，桃園監獄教誨師郭宗睿、台北監獄管理員吳

仲義及法務部矯正司科長趙國樑等監所人員，於 98

年 10月至 99年 8月間共接受幫派首腦 30餘次飲宴

、8 次饋贈，趙國樑且不當收受結婚賀禮及禮車服

務數萬元，顯已違反首揭公務員服務法、公務員廉

政倫理規範及法務部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等

規定，核有違失；而法務部及桃園監獄、台北監獄

應負未善盡管理監督之責。 

二、桃園監獄教誨師郭宗睿及台北監獄管理員吳仲義接受
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.aspx?id=FL0578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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幫派份子請託，多次在 10 餘個監所，違法為受刑人傳

遞訊息、關照特定受刑人，郭宗睿且多次查詢及洩露

收容人資料，吳仲義因侵占受託物品經判決確定，監

所均未及時察覺及追查違規，其舍房安全檢查及管理

考核功能盡失，均有違失；法務部及桃園監獄、台北

監獄應負未善盡管理監督之責。 

(一)依據本案檢調監聽譯文，自 98 年 10 月 18 日至 99

年 8 月 16 日，桃園監獄教誨師郭宗睿及台北監獄管

理員吳仲義，接受至尊盟執行長邱○○、至尊盟尊

風會會長林○○、至尊盟基隆會會長黃○○等幫派

首腦及渠等親友柯○○（至尊盟執行長邱○○友人

）、邱○○（當時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偵審

中）、萬○○等人請託，對基隆看守所、宜蘭監獄

、台北監獄、台北監獄士林分監、台北看守所、桃

園監獄、桃園女子監獄、桃園看守所、新竹監獄、

台中監獄、台中看守所、彰化監獄、雲林監獄等 13

監所，合計 40 件個案、42 名收容人有查詢執行資

料、傳遞訊息、監內照顧、挾帶物品等請託事項，

其中足堪確認係該等幫派首腦委託者 31 案，矯正署

查復其中 30 案、30 名收容人（均為前揭幫派首腦

、親友委託），可歸納為五種違失態樣：1、洩露收

容人資料；2、侵占；3、違反服勤規定傳遞訊息；4

、受託照顧表示關心；5、受託照顧、傳遞訊息或挾

帶物品未予履行等。 

(二)郭宗睿於本院約詢時表示：「我從來沒帶違禁品入

監，也從來沒有傳話及不法情事。」、「我都沒有

做，不作為，他們有說，我只是嘴上說好，根本沒

去做。」吳仲義辯稱：「（受託挾帶入監物品）有

暫時收下來，但沒有帶進監所內。有部分傳遞訊息

是事實，有收人家東西，像茶葉、易可膚，沒帶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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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。（監所）該等情形不是很普遍，所以我才被懲

處。」兩人均否認曾辦理該等受託事項。惟據法務

部矯正署查復該署認有具體違失情事者 11 案： 

１、查詢及洩露收容人資料 

(１)桃園監獄教誨師郭宗睿依邱○○99年 4月 5日

、同年 6 月 14 日之請託，查詢該監禁見被告

曹○○羈押處所後，於同年 4 月 9 日洩露予邱

○○。同年 6 月 15 日，再透過新竹監獄科員

羅時龍查詢該監收容人林○○在監、涉案及法

院借提時間等資料後，洩漏予邱○○，經邱○

○轉知曹○○及林○○之同案（運輸毒品）被

告邱○○，俾其安排傳遞訊息進行串證。邱○

○再致電郭宗睿討論，如何讓林○○出庭時「

不要亂講話」，郭宗睿建議找人去會客，叫他

不要亂講。後因時間急迫，邱○○再以電話央

請新竹監獄管理員任金榮透過該監不詳之管

理員，傳話給林○○，並表示邱○○將每月寄

入保管金 5,000 元等情。依通訊譯文，99 年 6

月 28 日邱○○致電邱○○，邱○○說：「那天

開庭的結果，姓曹的有照我們紙上的意思講，

大同小異，姓林的也有配合。」依據監聽譯文

，郭宗睿接受邱○○之請託，查詢曹○○於桃

園監獄三工場，再以簡訊回覆，曹○○5 月 5

日移北所等情。 

(２)99 年 5 月 22 日邱○○受王○○之託查收容人

劉○○執行機關，邱○○致電吳仲義，並以簡

訊 傳 送 「 劉 ○ ○ ， XX.XX.XX 年 生 ， 證 號

XXXXXXXXXX」查詢資料，吳仲義同年月 25 日

回覆：「今天查了電腦資料，『劉○○」』人還

在北所。」其後邱○○致電王○○稱，今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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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電腦資料，劉○○還在北所。雙方討論後，

決定等移監到北監後再直接交代。另郭宗睿以

簡訊請託台北看守所管理員黃雲龍查詢、開導

劉○○；吳仲義允諾邱○○「拿兩包給他」。 

(３)按收容人刑事資料與執行機關，係電腦處理個

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第 1 款規定所稱之個人資

料，公務機關對前揭個人資料之利用，應於法

令職掌必要範圍內為之，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

相符，除法定情形外，不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

用，同法第 8 條定有明文。如犯罪集團得以取

得羈押、執行處所等資料，用於照顧、威脅、

串證，將使禁見及矯正喪失功能。另監所管理

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第 13 點規定：「監所管

理人員不得為收容人傳遞訊息、金錢或其他違

禁品。」前揭郭宗睿、羅時龍、任金榮、吳仲

義等監所人員所為，核已違反電腦處理個人資

料保護法及監所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

第 13 點之規定。 

２、違反服勤規定傳遞訊息 

(１)郭宗睿為何○○傳遞訊息：何○○因加重強盜

罪嫌 98 年 10 月 25 日羈押禁見於桃園監獄（

附設桃園看守所）信舍 26 房，99 年 2 月 11 日

解除禁見，99 年 6 月 11 日因案上訴，解送台

北看守所。99 年 5 月 5 日邱○○致電郭宗睿，

郭宗睿問要照顧的是誰，邱○○說是何○○，

「四號」交代的。次（6）日邱○○致電郭宗

睿，郭宗睿說因判 8 年，可能留不住（留在桃

園監獄），要邱○○傳話給「四號」，何○○要

「四號」再去跟他會客，可能有事情跟他說。

據桃園監獄政風室桃監政決字第 09911000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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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函說明，郭宗睿係該監四教區教誨師負責七

、八工場收容人教誨業務，無權跨越教區至三

工場詢問收容人何○○是否遭他人欺凌；另郭

宗睿於 99 年 7 月 23 日至該監孝舍誆騙管理人

員代理王教誨師「個別教誨」收容人魏○○，

惟查無教誨紀錄，且據複聽資料顯示，有透過

該收容人反向傳遞訊息予家屬提防警方之嫌。 

(２)管理員吳仲義為黃○○、徐○○傳遞訊息： 

<１>99 年 6 月 19 日邱○○致電吳仲義，吳仲義

替黃○○（綽號「阿發」，因違反槍砲彈藥刀

械條例罪，刑期 6 年 15 日，95 年 12 月 31

日入台北監獄執行）傳遞需要強酪素等訊息

予監外邱○○。 

<２>99 年 4 月 29 日吳仲義傳簡訊予柯○○：「（

徐）○○（因違反毒品防制條例罪，刑期 20

年 25 日，92 年 7 月 9 日入嘉義監獄執行，

97 年 8 月 13 日入台北監獄尌讀宏德補校初

中部）說有事找你麻煩有空當面談。」旋柯

○○致電吳仲義，要吳仲義告訴「○○」有

什麼話先跟吳仲義講，渠有空會去看他。5

月 7 日柯○○致電吳仲義，吳仲義稱：「他是

說他現在二年級而已，三年讀完後不想回去

嘉義了，他說那邊不好過，我說你繼續讀高

中尌好啦。若不讀，我會幫你處理…」，吳仲

義曾利用至該監補校修繕機會，與徐○○談

話，並將徐○○在獄中的情形轉達給柯○○

。 

(３)郭宗睿、吳仲義為矯正機關收容人傳遞訊息，

違反「監所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」第 13

條、不得為收容人傳遞訊息、金錢或其他違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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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之規定。 

３、受託關照特定收容人 

(１)郭宗睿受託關照蘇○○等 3 名收容人： 

<１>99 年 2 月 3 日柯○○以簡訊向郭宗睿請託，

讓蘇○○調為雜役及表達關心等情，郭宗睿

轉請彰化監獄管理員張卲忠協助及讓蘇○○

調為「黑牌雜役」（毒品犯不符調用雜役資格

），張卲忠坦承曾向蘇○○工場主管劉浚賢轉

達關心。依該監紀錄，查無將蘇○○指派擔

任公差及「黑牌雜役」等情形。 

<２>99 年 7 月 26 日邱○○、林○○請託郭宗睿

媒介監隆監獄及基隆看守所人員，郭宗睿媒

介基隆所主任管理員阮維仁與渠等認識，7

月 26 日郭宗睿向邱○○、林○○轉述，阮維

仁回報黃○○等 2 人係 7 月 1 日入所，目前

禁見中，解禁時再通報。 

<３>99 年 7 月 11 日柯○○請託郭宗睿關照彰化

監獄收容人李○○，郭宗睿轉請彰化監獄管

理員張卲忠協助，張卲忠回報李○○在監情

形，郭宗睿再回報柯○○。 

(２)吳仲義受託關照王○○等 2 名收容人： 

<１>99 年 2 月 24 日起，邱○○向吳仲義請託，

傳達訊息、關心及挾帶茶葉、香菸給台北監

獄收容人王○○。 

<２>99 年 5 月 16 日邱○○向吳仲義請託，去見

台北監獄收容人林○○（因違反槍砲彈藥刀

械條例罪，刑期 4 年 5 月，97 年 11 月 18 日

入台北監獄執行）聊一聊，吳仲義表示林○

○之前已有交待。林○○筆錄表示：與陳○○

為同案，曾有營繕隊主管（指吳仲義，時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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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營繕隊助勤）關心其生活，但雙方並不熟

識。 

(３)按法務部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第 12 條

：「矯正專業人員辦理矯正工作時，不得因性

別、宗教、種族、黨派、教育或社經地位等之

不同而歧視收容人或有任何差別待遇。」法務

部所屬矯正機關加強幫派分子管教應行注意

事項第一、二、五項分別規定：「加強素行蒐

集：收容人入矯正機關後，應即函請警察等單

位，提供在外素行、參加幫派組織情形、違警

資料、前科紀錄等，並將該等資料登記於個人

個案資料內，提供教化、管理人員為管教之參

考。」「列冊加強管理：參加幫派之收容人應

予列冊建檔，對其通信與接見來往對象及帄時

言行舉止、各項處遇實施情形，均應加強考核

與紀錄……。」「嚴禁調用為雜役、服務員或視

同作業人員：各場舍單位於遴選雜役、服務員

或視同作業人員時，應檢具其所有相關資料，

機關首長應予審核，嚴禁調用幫派分子為前揭

之人員，各場舍主管對於雜役、服務員或視同

作業人員之行狀，應嚴加考核，如發現有組織

小團體或為龍頭傾向者，應即撤換。」其旨顯

在避免監所內幫派勢力坐大，郭、吳 2 人卻反

而頻繁依幫派首腦所請，照顧所託特定收容人

或表示關心，甚至多次媒介其他矯正同仁來關

心照顧，對與幫派有關之收容人加以特別關照

，顯與上開規定有違。 

４、侵占受託挾帶入監交給收容人之物品：吳仲義受

至尊盟執行長邱○○等幫派首腦請託、轉託，挾

帶物品交給台北監獄王○○、郭○○、黃○○（以
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.aspx?id=FL057837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.aspx?id=FL057873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.aspx?id=FL057873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.aspx?id=FL0578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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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3 人茶葉 2 斤、不詳數量香菸，郭○○部分另

有音樂版權合約書）、林○○（易可膚藥膏）、邱

○○（不詳數量茶葉）、黃○○（不詳數量茶葉

及強酪素）、高○○（不詳數量香菸）、台北分監

劉○○（兩包不詳物品）等收容人。邱○○等人

結證稱確曾將茶葉、藥膏交予吳仲義，吳仲義多

次電話回復已交付。嗣吳仲義於偵審時表示：是

敷衍邱○○，實際上並未送進去等語。其中受託

交給王○○、郭○○、黃○○等 3 人（茶葉）及

林○○（易可膚藥膏）計 4 案，吳仲義加以侵占，

業經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上易字第 1225 號判

決確定，應執行拘役 60 日，得易科罰金在卷，

並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等規定。 

(三)受託照顧、傳遞訊息或挾帶物品而未查獲履行事證

者逾 29 案，惟對照監聽譯文，其中僅少數個案無法

確認有無允諾或有允諾但無法確認有無著手進行之

外，其餘均有著手進行（含轉託其他監所人員辦理

），亦有完成調用新收房（黑牌）雜役、調至工場

等受託事項。 

(四)經核： 

１、法務部矯正署依檢調監聽譯文，認為 11 案違失情

事足堪認定，惟於各該監所均查無案內收容人之

違規紀錄，安全檢查亦均未查獲違禁物品，或調

用為「黑牌雜役」等特殊待遇之情事，僅查獲郭

宗睿於 99 年 6 月接受請託跨區「教誨」何姓收

容人，99 年 7 月 23 日 11 時許跨區至孝舍誆騙管

理人員，以代理病假王教誨師業務實施個別教誨

為由，「教誨」魏姓收容人，惟查無教誨紀錄，

有透過收容人傳遞訊息及洩密之虞，且當時未加

重視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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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監所為達矯正、處罰、教化等功能，設置高牆及

門禁，管制區內工場、舍房，復以柵欄、牆垣分

區、分類，層層門鎖禁錮，再以監視錄影及各種

簿冊，嚴密檢查紀錄進出之人員、物件、訊息，

人力、物力花費不貲。然桃園監獄教誨師郭宗睿

及台北監獄管理員吳仲義接受幫派份子請託，多

次在 10 餘個監所，違法為受刑人傳遞訊息、關

照特定受刑人，郭宗睿且多次查詢及洩露收容人

資料，吳仲義因侵占受託物品經判決確定，監所

均未及時察覺及追查違規，其舍房安全檢查及管

理考核功能盡失，法務部及桃園監獄、台北監獄

應負未善盡管理監督之責。 

三、屏東監獄總務科長羅毓維多次為本人及他人之升遷或

異動請託幫派分子，花蓮看守所主任管理員黃順滄為

其本人調職請託幫派分子，向法務部矯正司科長趙國

樑等人關說及查詢；趙國樑尌其主管之業務，將黃順

滄等人之遷調消息於人事命令核批與公告前，違法洩

密告知幫派分子轉知當事人，核有重大違失；法務部

亦應負未善盡管理監督之責。 

(一)按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3 條、第 11 條：「公務員

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，以公共利益為依歸，不得假

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方法、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

之利益。」「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時，應於三日內

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。」法務部所屬矯正人

員專業倫理守則規定：「二、矯正專業人員應秉持

改造人性之信念，自我期許，並砥礪品德，以身作

則，為收容人表率。」又法務部所屬矯正機關加強

幫派分子管教應行注意事項第 9 項規定：「防杜掛

勾：加強管理人員之品德考核，防杜與幫派分子掛

勾互相利用，對其幫派首惡及頑劣子分獨居監禁之
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.aspx?id=FL057837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.aspx?id=FL057837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.aspx?id=FL057873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.aspx?id=FL057873


 17 

舍房主管，應慎選優秀管理人員擔任。」凡監所人

員，均應有不得與幫派分子掛勾、互相利用之體認

。 

(二)監所戒護科長、主任管理員請託幫派首腦向法務部

矯正司科長趙國樑等人關說及查詢。 

１、屏東監獄總務科長羅毓維請託邱○○，為教誨師

楊瑞興升任科長一事進行關說 

查 99 年 2 月 4 日屏東監獄總務科長羅毓維

（96 年 4 月 2 日起擔任屏東監獄科長，99 年 4

月 26 日調任高雄監獄科長）電話聯繫邱○○，

請邱○○透過其友人羅○○（當時法務部人事處

長之弟）為楊瑞興（90 年 4 月 2 日起擔任明陽中

學教導員）升科長一事，向法務部矯正司趙國樑

科長關說。同年月 6 日，羅○○致電邱○○表示：

邱○○要羅○○去跟科座趙國樑關說羅毓維那

件（楊瑞興升遷）升遷的事，羅○○說有跟一個

委員說了，但沒跟科座說等語。邱○○則請羅○

○向趙國樑關說。同年月 11 日，邱○○致電羅

○○問：昨天有無向趙國樑關說楊瑞興升遷科長

的事，因為昨天升科長的事已經開會決定了。羅

○○說：昨天電話中不方便講，但有「點」他一

下。邱○○說：之前應該要約趙國樑出來，當面

比較好講。羅○○說；有約過他，但他說牙齒痛，

不想出來。 

２、羅毓維科長請託幫派首腦向法務部矯正司科長趙

國樑查詢渠本人遷調案。 

99 年 2 月 24 日羅○○致電邱○○表示：羅

毓維說昨天升遷調職的事有開會，邱○○請羅○

○打電話詢問科座趙國樑有關羅毓維調職的地

點是高雄一監或二監。趙國樑於 100 年 9 月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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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接受矯正署政風室訪談對此表示：「對，因為

羅毓維那件只算是問問而已，不是請託關說。」

「科長層級，則由司長主導。」羅毓維透過幫派

分子，經非法務部員工之羅○○探詢渠本人職務

遷調，該部認行為欠當，惟尚未懲處。 

３、羅毓維請託邱○○，為高雄監獄管理員李福政升

任主任管理員案進行關說未果。 

99 年 6 月 17 日羅毓維致電邱○○，請託為

高雄監獄管理員李福政（87 年 6 月 15 日任高雄

監獄管理員迄今）升任主任管理員進行關說。同

日邱○○致電羅○○，要羅○○向趙國樑關說幫

忙讓高雄監獄的李福政升任主任管理員，邱○○

稱：升上去後，那邊尌有我們的人了，他不方便

跟趙大哥（趙國樑）直接通電話等語。同年月 19

日羅○○致電趙國樑表示：「盧魚」委託羅○○

向趙國樑說，有機會提拔李福政升主任管理員，

趙國樑說目前主任管理員還沒有作業，並問了李

福政姓名，表示會注意一下等語。同年 7 月 4 日

邱○○致電黃順滄稱：為了幫李福政升主任管理

員，有找趙國樑、卓文淮（法務部人事處專門委

員）幫他加分。同年 7 月 21 日羅○○致電趙國

樑，告以邱○○明晚要請趙國樑吃飯，並詢問李

福政有無升任主任管理員。趙國樑說：剛剛郭宗

睿已經有來電了，明天不會去，另外李福政那個

要回去再查。矯正署函復本院稱：李福政仍任原

職未獲升遷，難謂趙國樑曾接受請託關說。然足

認羅毓維曾尌李福政升遷乙事，請託邱○○。 

４、花蓮看守所主任管理員黃順滄請託幫派首腦向法

務部矯正司科長趙國樑關說渠本人遷調案。 

99 年 4 月 27 日邱○○致電羅○○，要羅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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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跟趙國樑關說黃順滄（97 年 10 月 3 日調花蓮

看守所主任管理員，99 年 8 月 18 日調雲林監獄

主任管理員迄今）帄調到雲一、雲二、彰化監獄

的事，並稱：這對趙國樑而言，應該是小事。羅

○○說會問問趙國樑。同年 5 月 18 日趙國樑致

電郭宗睿問是否認識黃順滄（邱○○之前入獄期

間的主任管理員），郭宗睿說不認識，趙國樑說

那應該是邱○○那邊的，要郭宗睿轉達邱○○：

「黃順滄可以從花蓮看守所帄調到雲林監獄」及

「謝謝小邱上次送的芒果」。同日邱○○電話轉

知黃順滄：「跟你說一個好消息！幫你處理好

了！雲林監獄，OK！」。黃順滄說：「謝謝！謝

謝！」。邱○○說：「呵呵，科座剛剛打來！」

99 年 5 月 19 日趙國樑致電邱○○，告知收到兩

箱芒果，並說：謝謝，黃順滄那件已經順利調成。

趙國樑 100 年 9 月 10 日於矯正署政風室訪談時

表示：「沒有，但羅○○有次說有個朋友想回雲

林，尌這麼ㄧ次，我告訴他這是依志願、積分調

動，邱○○則沒有。」黃順滄之調動雖符資格，

惟亦透過幫派首腦請託調動。 

(三)郭宗睿、趙國樑洩露「法務部人事甄審委員會第 147

次會議」、法務部「矯正機關基層人員人事審議小

組」尚未經核定及公布之人事異動資料，違反保密

規定。 

１、據法務部 101 年 5 月 9 日法矯署政字第

10109010030 號函所復，99 年矯正機關主任管理

員通案調動作業之程序，調動建議名單依例由該

部人事處會同矯正司業務承案人，依請調人員志

願調查及考核表檢討後，共同預擬；並將預擬名

單送單位主管審閱無訛後，提該部所屬矯正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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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層人員人事審議小組討論，經該小組審議通

過，簽由該部政務次長核定後，該人事案確定，

即行公告並得告知他人、當事人。趙國樑 101 年

10 月 24 日於本院稱：「94 年至法務部任職，主

要業務是醫療衛生，還有辦理矯正司的人事業

務，承辦單位是法務部人事處。」因此，法務部

矯正司於 100 年元月改制之前，該司及監所人事

業務由法務部人事處承辦；矯正司方面，則由其

第六科承辦人事業務，趙國樑擔任該科科長，參

與矯正機關人事作業，出席相關會議，渠所知悉

有關人事異動訊息，於核定公布之前，負有保密

之責。 

２、經查郭宗睿於 99 年 2 月 11 日傳簡訊給某女：「晚

上去趙老大家，安凱去北所福導科長，政現（正

憲）去部理（裡），北間（監）溫專員去接政現，

知道尌好不要說，尌醬子。」告知即將發佈之矯

正司人令，訊息來自趙國樑；復於次（3）月 4

日傳簡訊給友人楊○○：「晚上趙老大打電話給

我，說我們的戒護科長要換成作業科長……。」

同年月 31 日，趙國樑致電郭宗睿告知，桃園監

獄作業科長去接北監，戒護科長接作業科長等人

事案將在 4 月中旬以後發佈。上開郭宗睿、趙國

樑於 99 年 2 月、3 月間所洩露內容，係趙國樑擔

任科長之矯正司第六科所辦理業務，即法務部人

事處會同矯正司 99 年 4 月 14 日簽辦、同年月 15

日召開人事甄審會，同日核定公布之「法務部人

事甄審委員會第 147 次會議」之矯正機關人事異

動案，與卷內「通案調動建議陞遷人員名單」相

符，即新店戒治所輔導科長調台北看守所輔導科

長、新店戒治所戒護科長張正憲調矯正司專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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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監獄專員溫祥瑞調新店戒治所戒護科長、桃

園監獄作業科長黃正勇調台北監獄作業科長，桃

園監獄戒護科長陳鴻生調桃園監獄作業科長，該

署尚未檢討處理其洩密責任，有本案監聽紀錄

（桃園地檢署 99 年度偵字第 32576 號卷一，頁

63、83）、矯正署 101 年 5 月 9 日法矯署政字第

10109010030 號函及檢送之法務部 99 年 4 月 15

日人事甄審會會議紀錄（含陞遷人員名單）。嗣

據法務部 101年 11月 5日法人字第 10100225140

號函復：按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6 條規定：「各機

關辦理陞遷業務人員，不得徇私舞弊、遺漏舛誤

或洩漏秘密；……。」矯正機關年度通案調動案

均以密件處理，並於人事案未簽奉核定前，參與

及知悉人員不得對外洩漏。是以，郭宗睿、趙國

樑已涉洩密。 

３、前項花蓮看守所主任管理員黃順滄請託幫派首腦

向趙國樑關說渠本人遷調案，邱○○係於 99 年 4

月 27 日致電羅○○，要羅○○當天或次日跟科

座講黃順滄帄調到雲一、雲二、彰化監獄的事，

並說這對科座而言這應該是小事，羅○○說會問

問趙國樑。雖無法確認趙國樑有無接受關說協助

黃順滄順利遷調，惟趙國樑將黃順滄調雲林監獄

訊息，於 99 年 5 月 18 日告知郭宗睿，並要郭宗

睿轉達邱○○：「黃順滄可以從花蓮看守所帄調

到雲林監獄」，郭宗睿隨即以電話轉告邱○○：

「謝謝他送的芒果，黃順滄有帄調到雲林監獄。」

趙國樑又於 99 年 5 月 19 日致電邱○○告知：「黃

順滄那件已經順利調成」，洩漏時間係在 99 年 5

月 20 日法務部召開「矯正機關基層人員人事審

議小組」該（第 35）次會議、同年月 21 日法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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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核定該項人事案（所附調動名單第 19 筆）之

前，此有本案監聽紀錄（桃園地檢署 99 年度偵

字第 32576 號卷一，頁 142、178、184）、法務部

101年 11月 5日法人字第 10100225140 號復函及

檢附之該案人事檔卷（含調動名單）影本可證，

是已違反保密規定。 

(四)矯正署函復本院表示：「有關人事甄審會議之會議

資料並不會留存，會議紀錄僅簡要記載甄審結果，

會議中各委員之發言、意見表達等實質內容並無記

錄，故尚難依遷調文書案卷分析當時趙國樑科長之

參與程度。」無從查明該等人事甄審會議之發言等

情。本院詢據羅毓維表示：「（問：你於 99 年 2

月 4 日致電邱○○，請邱○○聯繫羅○○，向趙國

樑、卓文懷關說協助明陽中學教導員楊瑞興升任科

長，請趙國樑 2 人幫楊瑞興加分。你為何要幫楊瑞

興進行請託關說？）我有請邱○○協助楊瑞興升任

科長，楊瑞興是我高中及警大學弟，一直沒升，我

才跟邱○○拜託。」「（問：你要邱○○幫你調職

地點是高雄一監或二監？）我有調，……邱○○過

年那幾天突然打電話說我是不是要調高監，我很奇

怪他怎麼會知道，他說有人跟他講。並不是我拜託

小邱說我要去那裡……。」「趙科長管人事，趙跟

邱（俊雄）比較熟，所以找邱去講（高雄監獄管理

員李福政升任主任管理員的事）」。趙國樑表示：

「楊瑞興這件人事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羅毓維的人

事案，羅○○曾跟我講羅毓維想帄調高雄，時間點

我不記得，我尌跟他應付一下，說我會注意，但我

沒有幫什麼忙，因為科長以上調動我沒參與。發布

以後，有次打電話給我，我跟他說公布了，有跟他

確定是高雄監獄。高雄監獄管理員李福政部分，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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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也有跟我提到李福政想調升的問題，電話中我

也是應付一下，說會注意，但也沒有幫上忙，我跟

邱也不是很熟。人事業務是法務部人事處主管，我

們也插不上手。黃順滄帄調那次，主要是依據他的

志願、績分決定，我大概是有把定案後的結果告訴

羅○○。矯正機關低階人事通案調動作業，由人事

處會同矯正司辦理，辦理完畢，提請由人事處長、

矯正司長共同主持之審查會議通過，即屬定案，並

經簽核公布。」「（問；你在 5 月 15 日尌跟他講，

3 天後公布。為什麼在定案前尌洩漏給羅○○？）

答：因為一般的帄調，都針對他的意願，還有機關

的缺額，還有他的成績，很人性化，只要他成績有

到，他填的機關又有缺，尌會很順利調過去。」羅

毓維承認確有請託邱○○協助楊瑞興升任科長、李

福政升任主任管理員，惟渠本人異動案則是邱○○

主動來電詢問。趙國樑則辯稱對話僅是出於應付等

語，然至少洩密部分屬實。足認自法務部（矯正司

）至各該監所之人事遷調，竟由幫派首腦介入、關

說及饋贈，該等人員視若帄常，顯無戒慎提防之心

，滋生「究係監所矯正幫派、抑或幫派引導監所」

之疑問，實為莫大警訊。 

(五)經核，羅毓維於屏東監獄總務科長任內，為楊瑞興

升遷及其本人異動，請託幫派分子關說及查詢；調

任高雄監獄戒護科長之後，為李福政之升遷，透過

幫派分子進行請託關說；花蓮看守所主任管理員黃

順滄為其調職，透過幫派分子向法務部矯正司科長

趙國樑等人進行請託關說；而趙國樑尌其主管之業

務，於黃順滄之人事命令核批與公告前，主動回覆

郭宗睿、邱○○轉知當事人。監所戒護科長、主任

管理員為人事陞遷異動，竟請託幫派分子向法務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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矯正司科長趙國樑等人關說及查詢，且確有洩密情

事，嚴重損害監所風氣與職能運作，核有違失；法

務部亦應負未善盡管理監督之責。 

四、矯正機關「雜役」與「黑牌雜役」之調用，充斥弊端

，造成幫派勢力坐大；法務部、法務部矯正署、台北

監獄、桃園監獄屏東監獄及其他監所，對上開違法失

職人員之行政責任，有些係本院調查詢問之後方始辦

理，有些迄未深入追究，均核有嚴重違失。 

(一)幫派組織犯罪集團，為展現其關係良好、維繫獄中

幫眾、串供恐嚇以操縱司法，或為詐騙、吸收幫眾

發展組織，乃透過服刑舊識、尋找關係等接觸生活

工作違常之監所人員。以邀宴饋贈、處理私事、色

情招待、提供利益等手段鞏固情誼，必要時行賄為

手段，再向該等人員監所請託關說，對特定收容人

關照、挾帶違禁物品、調整配舍配業、調服雜役、

查詢資料、傳遞訊息等，發展監所勢力。本案幫派

成功滲透監所，若非因監聽他案而獲悉偵辦，當時

矯正司及各該監所毫無發現有異，如繼續發展實難

以想像，已嚴重破壞刑事司法體系之最後防線，遑

論矯正功能，案內監所人員專業倫理低落，管理機

制未見效能，應澈底檢討。 

(二)矯正機關之廉能，是囚情安定、教化成效之基礎，

而非藉幫派分子維持監所安定。「雜役」與「黑牌

雜役」之調用，充斥弊端，造成幫派勢力坐大，其

他收容人衍生錯誤之價值觀及反社會心理，應確實

檢討改進。 

矯正署向本院表示：，矯正機關是執行刑罰、

抗制犯罪的最後一站，犯罪矯正之良窳，攸關社會

安全。矯正機關之廉能，是囚情安定、教化成效之

基礎。組織犯罪集團危害社會安定、人民安全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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劇。該署訂定「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加強幫

派分子管教應行注意事項」，主要綱要包括：加強

素行蒐集、列冊加強管理、注意配房配業、隔鄰監

禁或移監、嚴禁調用為雜役服務員及視同作業人

員、防杜發展組織、實施突擊檢查、輔導脫離組織、

防杜掛勾、注意幫派分子資料移送、審慎從嚴假釋

案件之提報，暨成立督導小組每月召開會議逐項檢

討等 12 項，頒行全國各矯正機關確實遵行等語。

是以，矯正機關之廉能，是囚情安定、教化成效之

基礎，不應藉幫派分子維持監獄管理之穩定。惟查： 

１、監所「雜役」有如收容人「幹部」，協助維持秩序

或辦理文書、福利、清潔等工作，活動範圍大，

又係監所主管挑選，擁有特殊之地位、待遇，且

不乏監所人員藉雜役協助從事販售違禁物品等

不法活動。如案內 99 年 5 月 8 日台中監獄分監

管理員林泓成告知：請託關照對象，要挑選當新

收房雜役等情，郭宗睿答稱：「這樣尌舒適了，

感謝」；隨向邱○○回報「調為新收房雜役，要

什麼都有」。另 98 年爆發台北監獄、台北看守所、

士林看守所管理員謝金燦等 13 名管理員，替收

容人夾帶色情刊物、酒類等違禁物品進入監所，

獲得現金報酬、喝花酒、性招待等好處。該案收

容人勾結監所管理員夾帶違禁品案，主要是先由

掮客、管理員伺機向收容人家屬搭線，收容人家

屬先向掮客下單，再由管理員透過監所雜役交貨

給收容人。 

２、按「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遴調雜役及服務

員注意事項」第一、二項之規定，各矯正機關得

調用收容人擔任雜役，協助辦理房舍、工場、教

室、合作社等單位之有關文書、福利、清潔等工
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.aspx?id=FL057873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.aspx?id=FL0578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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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；並得審酌情形設置教室班長及副班長、工場

服務員及作業助理員、房舍服務員、膳食代表等

服務員。監獄調用收容人、看守所調用被告擔任

雜役，應尌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調用之：所犯非

內亂、外患、殺人、強盜、擄人勒贖、海盜、劫

持航空器、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、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之罪者。但施用毒品或單純持有、攜

帶刀械，案情單純，有特殊專長者，為應業務需

要，得酌予調用；非係幫派分子等。各矯正機關

調用雜役及服務員之人數與分配，由主管戒護、

教化、作業科（課、組）視實際需要會商，提報

監（院、所、校）務委員會會議決議之，並將人

數配額表報部核備；雜役應編號及穿著標識之上

衣。因此，不符資格、未經決議、未報署核備及

無編號，而擔任雜役工作者，即為「黑牌雜役」。

因雜役協助監所維持舍房、工場秩序等作用，以

幫派分子居多之長刑期收容人最熟悉監所運

作，且其監所內、外影響力，對其他收容人構成

心理壓力，配合度高，雖有助「囚情安定」，然

以幫派背景之收容人管理其他收容人，不僅無法

矯正及處罰該等幫派背景之收容人，造成幫派坐

大，其他收容人被迫忍氣吞聲，衍生錯誤之價值

觀及反社會心理，與矯正原理相悖。 

３、本案發現台北監獄受刑人黃○○觸犯槍砲彈藥刀

械條例仍被核准調用服務員、台北看守所（台北

監獄台北分監）收容人劉○○觸犯殺人未遂仍被

調用為雜役或「視同作業」，郭宗睿受託並回覆

觸犯懲治盜匪條例之臺中看守所（台中監獄分

監）收容人陳○○「已被選新收房為雜役」，似

均為「黑牌雜役」，或以但書「案情單純，有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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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專長者，為應業務需要，得酌予調用」之例外

規定調用。此外彰化監獄收容人蘇○○、台北監

獄收容人潘○○、台北監獄收容人徐○○等案，

均明白請託安排為「黑牌雜役」或「雜役」之監

內照顧。郭宗睿主動對請託關照者表示，已把桃

園監獄收容人郭○○調為雜役，把他「弄得很舒

適」，不會被調走。 

４、於本院約詢時，矯正署吳憲璋署長表示：「所謂雜

役尌是服務員，尌是做些文書、打掃等，我們訂

了一個非常嚴謹的規定，但也造成遴選上的困

難，尌只好臨時找收容人服務。雜役要看情況，

有些是吃力不討好，有些收容人不一定買帳。當

雜役的活動空間比較大一點。」該署督察許金標

表示：「如果都不能使用黑道擔任雜役，有些監

所可能會找不到雜役。」另郭宗睿向檢方表示：

「黑牌雜役尌是不符合遴選資格的人，要看工廠

主管敢不敢用，主管有權叫他做清潔、文書、傳

令等工作」。復據本院向矯正署調閱資料，各矯

正機關近 3 年來接獲檢舉「黑牌雜役」問題之檢

舉案計有 11 案，其中花蓮監獄查有實據，新竹

監獄因而查獲收容人未參加作業，該署稱均依相

關規定追究行政責任、進行行政處理或澄清結

案。監所「黑牌雜役」問題，雖難以查獲，惟確

實頗有存在。 

５、綜上，監所雜役具有特殊之地位、待遇，許多收

容人期能擔任雜役；部分監所人員對於不符資格

之收容人，則以黑牌雜役方式運用。雜役與黑牌

雜役之調用，其中存在長官交辦、私人請託、不

法利益、不當管理、實際需求（囚情穩定考量等）

等弊端，更係幫派滲透所圖之一，其造成幫派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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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，其他收容人衍生錯誤之價值觀及反社會心

理，應確實檢討改進。 

(三)法務部及矯正署對於案內違法失職人員刑事及行政

責任之追究，尚欠確實，許多係於本院調查詢問之

後，方始辦理，容有輕縱之嫌。 

１、本案法務部矯正司（現矯正署）及 13 監所人員，

於 98 年 11 月 15 日至 99 年 8 月 14 日之 10 個月

內有監聽紀錄可稽者，共涉及接受幫派首腦等人

31 次飲宴、8 次饋贈，請託 40 件、對 42 名收容

人特殊照顧、傳遞訊息或挾帶違禁物品入監，充

當內應，違反監所管理及招搖撞騙之行為，4 件

監所人事關說及 2 件人事洩密，違失情節甚為嚴

重。 

２、案內刑事責任部分，郭宗睿、吳仲義涉嫌貪污部

分，桃園地檢署於 100 年 6 月 20 日予以不起訴

處分，趙國樑經桃園地檢署簽結，認尚不構成貪

污罪，吳仲義接受請託夾帶茶葉、皮膚病軟膏交

給監所收容人而予侵占部分，經台灣高等法院

101 年度上易字第 1225 號判決有罪確定，應執行

拘役 60 日。郭宗睿、吳仲義、羅時龍洩漏收容

人資料部分，經矯正署於 101 年 8 月 22 日函送

偵辦。 

３、行政懲處方面： 

(１)本案爆發後，以涉貪污案件、交往複雜及涉足

不正當場所，嚴重損害矯正機關聲譽等事由，

法務部 99 年 10 月 11 日法人字第 0991304522

號核予吳仲義大過 1 次，桃園監獄 99 年 10 月

19 日桃監人字第 0990800304 號令核予郭宗睿

大過 1 次；桃園監獄另於 99 年 10 月 6 日針對

郭宗睿未依規定提報假釋案、2 次不假外出、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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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接受請託跨區見收容人，該 5 次各核予申誡

1 至 2 次。郭宗睿於 99 年 9 月 21 日辭職，吳

仲義於 99 年 11 月 1 日調職花蓮監獄。 

(２)法務部復檢討議處督導不周責任，對桃園監獄

典獄長王金滄核予記過 1 次（隨後調職、退休

），對副典獄長賴陳煌核予申誡 2 次，對調查

分類科科長吳上星及教化科科長徐文政，均核

予記過 1 次。 

(３)郭宗睿提出再申訴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

會 100 公申決字第 0071 號再申訴決定書，撤

銷前揭桃園監獄對渠記一大過懲處，請桃園監

獄另為適法處分；吳上星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

訓委員會申訴，該會決定予撤銷，請該監另為

適法處理。 

(４)各該監所另檢討議處，對主任管理員黃順滄涉

足不正當場所，於 100 年 8 月 22 日核予記過 1

次；管理員朱偉豐接受有幫派背景人員飲宴並

進入有女陪侍之酒店，99 年 12 月 22 日核予記

過 1 次；主任管理員阮維仁因一時不查與身分

顯不適當之幫派分子共同飲宴，予以生活輔導

1 年；高雄監獄戒護科長羅毓維，為其本人、

楊瑞興、李福政，屢次透過幫派分子之關係，

對矯正人員之升遷調動進行請託關說或查詢

，行為不當，應加強風險管理。 

(５)該署表示尚未處理部分：趙國樑於女兒訂婚喜

宴時，收受邱○○、柯○○紅包賀禮各 12,000

元，核有違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之規定；

趙國樑、郭宗睿將未經核批公告之矯正機關人

事資料洩露予他人，雖是否涉有洩密責任，尚

待討論；惟其行為欠當；黃順滄為其職務調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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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事，透過舊識之幫派分子邱○○等關係請託

，實有欠當。此外，該 3 員及其他監所人員另

有多項尚待處理違失。 

４、參照前述嚴重而大量之違失，上述法務部及矯正

署對於案內違法失職人員刑事及行政責任之追

究，尚欠確實，許多係於本院調查詢問之後，方

始辦理，容有輕縱之嫌。對於郭宗睿等提出申

訴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決定撤銷之原處

分，係案發當時在案情不甚明朗之際所為，顯未

於答辯期間，提出詳細說明，甚且未於該會撤銷

後另為處分。 

(四)矯正機關之廉能，是囚情安定、教化成效之基礎，

而非藉幫派分子維持監所安定。「雜役」與「黑牌

雜役」之調用，充斥弊端，造成幫派勢力坐大，其

他收容人衍生錯誤之價值觀及反社會心理。再者，

法務部、法務部矯正署、台北監獄、桃園監獄及其

他監所，對上開違法失職人員之行政責任，有些係

本院調查詢問之後方始辦理，有些迄未深入追究，

實難振衰起蔽，核有嚴重違失。 

 

綜上所述，法務部所屬桃園監獄教誨師郭宗睿、台北

監獄管理員吳仲義及法務部矯正司科長趙國樑等監所人員

，於 98 年 10 月至 99 年 8 月間共接受幫派份子 30 餘次飲

宴、8 次饋贈，趙國樑且不當收受結婚賀禮及禮車服務數

萬元，顯有違失；另接受幫派份子等人請託 40 件、對 42

名收容人特殊照顧、傳遞訊息或挾帶違禁物品入監，並從

中關說監所人事遷調案件；法務部、法務部矯正署及桃園

監獄、台北監獄未善盡管理監督之責，重創矯正機關及政

府形象，更愧對廉以自持，經常日夜顛倒、認真執勤之矯

正機關人員，洵有重大違失。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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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高鳳以 

 


